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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海安市城东镇石庄村大力发展玫瑰花种植产业，实施农旅融合发展，带动农民家门
口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据人民网

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
记者近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5 月 1 日

起，1071 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涵盖移动通信、燃气输配、
机器人、物联网、家用消费品、教育等多个领域。

《移动通信终端可靠性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燃气输
配设备安全基本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实施。 前者规定
了移动通信终端在低温、高温、温度冲击、湿热、盐雾等方
面的环境适应性以及在跌落、按键寿命、折叠寿命等方面
的机械可靠性要求等；后者规定了燃气输配设备的投放市
场、工程建设和投入使用要求等。 两项标准的实施有利于
指导移动通信终端产品的质量检验和耐久性评价，有助于
提高产品质量，确保燃气输配系统安全运行，保障群众人
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新发布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衣机》推荐性国家
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衣机的术语定义、产品
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标准的实施有利于
电动洗衣机产品的优胜劣汰和行业的转型升级，进一步推
动我国洗衣机产业高质量发展。

《信息技术 学习、 教育和培训 移动学习终端功能要
求》推荐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自主学习和集体教学两种应用
场景下平板类移动学习终端的功能要求，并对数字教育资
源版权保护要求、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要求、视听健康要求
和硬件基础能力要求等作出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批重要国家标准的
实施，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保障公
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提供标准支撑。 据人民网

日前，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简称《解
释（二）》），从责任主体、责任认
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
作出相应规定。 其中涉及“开门
杀”事故的赔偿，以及日常生活
中“搭便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处
理。 该解释将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起施行。

《解释（二）》落实了机动车租
赁、 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
租赁、 借用机动车等情形下，机
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
往往不是同一人。 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对于该机动
车一方的责任， 民法典规定，机
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
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
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对此，《解释（二）》明确：被
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
与所有人、 管理人承担责任的，
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
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
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

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
任。 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
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
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最高法民一庭庭长陈宜芳
介绍，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
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
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在出借、出
租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
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

另外，《解释（二）》 明确了
“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
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
生。“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
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 乘车人
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
所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
偿责任， 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
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
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
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
向受害人赔付。

对此，《解释（二）》进一步明
确民法典中“机动车一方责任”
的范围，在第一款明确，被侵权
人（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
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
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
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同时，遵循交强险
追偿的法定规则，该条第二款还
明确，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
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搭
便车”等行为，符合生活常情，但
这种情况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办？
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
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
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
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
赔偿责任。《解释（二）》进一步明
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
部门作出的认定、 事故形成原
因、 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
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有利
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制度价
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陈宜
芳表示。 据《北京日报》

2026 年清理整顿
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部署开展

最高法就“开门杀”“搭便车”等
出台司法解释

部署开展第六个
“民法典宣传月”活动

今年 5 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 为推动民法典宣
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
发《2026 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
作。

方案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
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围绕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决策部署，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为实现“十五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方案明确，今年的宣传重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
富发展的最新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的部署要求；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与优化营商环
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科
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防范化解金
融领域风险以及对外贸易投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方案提出，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
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
法典普法读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民法
典相关典型案例；全国工商联会同司法部组织开展第三期
新时代民营企业家法治素养研修班暨法治素养提升周活
动等。 据人民网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

记者昨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
悉，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 自 2026 年 4
月至 7 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 2026 年
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

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
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
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
聘秩序， 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
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集中整治

“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

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
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录直签”
等虚假招聘信息； 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
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
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
视行为。

各地区和相关部门将全面摸排本地
区、本领域招聘市场风险，主动公开举报
投诉渠道，面向社会征集问题线索，对查
证属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从严从实处
置，切实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

据新华社


